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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陳瑞霖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68360@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500230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50023022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50023022_ATTACH2.pdf、380360200G_1150023022_ATTACH3.pdf)

主旨：檢送本處115年2月25日召開「115年度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

（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之會議記錄

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本處115年2月23日桃建照字第1150014279號開會通知單

賡續辦理。

正本：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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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建築管理處建照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桃建照字第11500142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115年度第2次法規執行疑義

（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時

開會地點：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83號5樓

主持人：莊處長敬權

聯絡人及電話：陳瑞霖03-3322101#6100

出席者：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列席者：
副本： 建築管理處建照科

備註：

一、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與會。

二、請建築師公會協助場地安排。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2H1150015508

■■■■■■建照科 ■■■■■■■115/02/23 11:00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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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115年第 2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5 年 2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 83號 5樓 

主席/主持人: 陳副處長育時                          記錄：陳瑞霖 

出列席人員 ：(詳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 

貳、 提案內容： 

 

【案由一】 (提案人: 張聖志建築師)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263條：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

路邊退縮設置人行步道，其退縮距離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263條施行前

已取得使用執照，現辨理變更使用於一層法定空地增設汽車停車位及機

車停車位。依「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

則」第四條第(二)項：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改建及修建得免設置人

行步道。故建築基地於建築線退縮設置1.5公尺人行步道，而基地內通路

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 

說 明 : 

一、 本案基地領有(85)桃縣工建使其164號使用執照(附件1)。中華民國

86年12月26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8690165號令增訂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第二百六十條至第二百六十八條。(附件2) 

二、 「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第四

條: 山坡地建築基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免設置人行步道：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改建及修建，且未涉有整地行為者。

(附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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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辦理變更使用於一層法定空地增設汽車停車位及機車停車位已

於竣工申報階段。是否依「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

行步道認定原則」於建築線退縮設置1.5公尺人行步道，而基地內

通路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附件5~6) 

建 議 : 

本案已依「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於

建築線退縮設置1.5公尺人行步道，敬請同意基地內通路免退縮設置人行

步道。 

公會建議: 

本案為變更使用執照，增設汽車停車位及機車停車位且未涉及整地行

為，應類同「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原則」

第4條第2款所指「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改建及修建，且未涉有整地

行為者」，尚符法規意旨，同意本案免設置人行道。 

決 議： 

本案基地領有(85)桃縣工建使其164號使用執照，為86年12月26日增訂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第二百六十條至第二百六十八條以前

之使用執照，本次變更使用執照增設汽車停車位及機車停車位且未涉及

整地行為，應類同「桃園市山坡地建築基地減免退縮設置人行步道認定

原則」第4條第2款所指「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增建、改建及修建，且未涉

有整地行為者」，尚符法規意旨，同意本案免設置人行道。 

 

【案由二】 (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法規會) 

修正114年11月13日桃建照字第1140105131號「114年度第6次法規執行疑

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會議記錄之案由三決議內

容(詳附件)，提請討論。 

說 明 : 

原會議中決議之適用範圍為無需至都、預審委員會「提會審查」案件，

故適用範圍亦包含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基地面積小於2,000平方公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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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建造執照預審）之案件，因原會議記錄決議文字斷句易造成反向解

讀，為避免爭議建議修正決議適用範圍之文字 

建 議 : 

建議參照107年11月19日桃建使字第1070080178號函會議紀錄結論(二)決

議(略以)：「總樓地板面積未增加，僅容積樓地板面積變更的情況下，在

符合……，得循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辦理，惟容積增加……。」，以變更使

用執照程序辦理執照申請，參考案例及記錄(如附件二)。 

公會建議: 

114年11月13日桃建照字第1140105131號「114年度第6次法規執行疑義

(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會議記錄之案由三決議內容

修正為： 

都市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如非需至都、預審委員會提會審查案件，依下列

方式設置緩衝車道： 

1. 法定退縮4公尺以下案件，緩衝車道需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外。(附

圖1-1) 

2. 法定退縮超過4公尺案件，緩衝車道得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內，其緩

衝車道需設置於沿建築線留設深度1.5公尺植栽綠化及2.5公尺人行

步道後，並以植栽綠化與人行空間區隔，惟汽車坡道起始點仍應設

置於法定退縮後。  

(附圖2-1、2-2、2-3)。 

決 議： 

依公會建議辦理。 

 

【案由三】 (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法規會) 

建造執照明列挖、填方計算數量與施工科土方計畫書之土方數量是否可

以脫鉤，以土方計畫書之土方數量為主並檢討建照加註第12項-申報放樣

須檢附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計畫—地下室開挖、填土（加註建照），執

行方式，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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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依114年12月24日第57次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決

議： 

1. 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以圖面體積(即實方)計算，並做為承造單位

土方計畫書之參考依據，惟為因應各基地施工條件不同，土方計畫

書之內容得與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有所差異。 

2. 建造執照無地下室或非筏式基礎之基地，如基地內土方需外運或自

基地外運送土方進入基地者(基地無暫置土方條件)，建築師於申請

建造執照時須分別計算挖、填方體積(即實方)，並列入工程造價計

算。 

公會建議： 

一、 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以圖面體積(即實方)計算，並做為承造單位

土 方計畫書之參考依據，惟為因應各基地施工條件不同，土方計畫

書之 內容得與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有所差異。 

二、 建造執照無地下室或非筏式基礎之基地，如基地內土方需外運或自

基 地外運送土方進入基地者(基地無暫置土方條件)，建築師於申請

建造 執照時須分別計算挖、填方體積(即實方)，並列入工程造價計

算。 

決 議： 

土方計畫書與建造執照挖、填方數量之差異應有所依據，請明訂土方計

畫差異標準後再議。 

 

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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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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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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